
加皋市教育局文件
皋教规〔2022〕 3号

关于印发《如皋市义务教育阶段市直学校

招生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直学校,各镇(区、街道)教育管理中心:
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规范化水平,确保

做到依法依规、公平公正招生,现将《如皋市义务教育阶段市直

学校招生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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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皋市义务教育阶段市直学校招生工作方案

为全面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 《江苏省实施<

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>办法》 《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

规定》及相关招生工作规定,落实国家、省和南通市相关工作要

求,进一步捉高招生工作规范化水平,确保做到依法依规、公平

公正招生,在我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传统招生政策的基础上,结

合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市直学校招生新形势,制订本工作方案。

-、按施教区入学的相关要求

(一)关于户籍与居住房“两址”一致的要求。本市城区户

籍的适龄儿童、少年,其监护人拥有与儿童、少年户籍地址一致

的居住房(含儿童、少年本人拥有居住房) ,按城区相关施教区

政策要求申请义务教育学位。城区施教区政策的相关文件参见

《如城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施教区调整方案(试行) 》 (皋政办发

〔2011〕 179号) 、 《如城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施教区微调方案》

(皋政办发〔2014〕 122号) 、 《关于调整如皋市安定小学施教

区的方案》 (皋政办发〔2020〕91号) 、 《关于明确如皋市实

验小学和如皋市志颐小学(如皋市实验小学志颐校区)施教区的

方案》 (皋教规〔2022〕1号)。

(二)关于申请义务教育学位的居住房要求。申请义务教育

学位的居住房,以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证为准,不动产权证或房产

证取得时间截止招生当年报名时间之前(户籍迁入时间的要求相

同) 。申请义务教育学位的居住房,其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证须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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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为住宅用途。申请义务教育学位的居住房必须是适龄儿童、少

年的监护人夫妻共同共有或一方独立拥有(含儿童、少年本人拥

有居住房) 。申请义务教育学位的居住房面积少于60平方米的:

2017年6月1日前领取房产证的,可正常申请义务教育学位;

2017年6月1曰后领取房产证的,其业主夫妻及子女本人在如

皋城区(包括如城街道、城南街道、城北街道)无其他房产,可

按施教区政策正常申请义务教育学位。

(三)实行“同一居住房九年一学位”的制度。从2019年

起,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施教区内同一住房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九年

级只认定一个学位。同胞兄弟姐妹同时在读,视为使用一个学位。

即从2019年9月1曰入学小学一年级与初中一年级的,其入学

注册的住房即登记为“学位房” (即学位使用中) , “学位房”

在学生就读小学、初中期间,如发生产权转让也不得作为新业主

子女申请就读小学、初中的依据。

(四)以祖辈居住房申请义务教育学住的要求。儿童、少年

户籍与祖辈房产地址一致,其父母在本市无房且父母至少一人户

籍与住房同址,可正常申请义务教育学位。动用祖辈居住房申请

义务教育学位的儿童、少年,须符合“同一居住房九年一学位”

的要求0 2022年,所对应的居住房是其祖父母(或外祖父母)

所共同共有或一方独立拥有的,且儿童、少年与祖辈(至少一人)、

监护人(至少一人)系同户人员的,可正常申请义务教育学位0

2023年起,需动用祖辈居住房申请义务教育学位的儿童、少年,

须提供不动产权登记部门出具的监护人双方在本市的无房证明,

且要求儿童、少年与祖辈(至少一人)、监护人(至少一人)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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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户人员,该户籍地址与上述住宅房屋产权证地址相一致,方可

申请对应的义务教育学位;如其父母在本市有房的,则至父母房

产所属施教区学校就读。

(五)其他情况。

①被征收房屋家庭子女入学。过渡期(两年)内,被征收房

屋家庭子女在新安置地所属施教区学校或原住宅所属施教区学

校入学。过渡期后,在新安置地所属施教区学校入学。临时性过

渡处所,不作为申请入学依据。 ②居住公租房的无房家庭子女入

学。入学儿童、少年及其父母的户籍须同在公租房或集体户口内,

同时捉供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的儿童、少年其本人、父母、祖父

母及外祖父母均无房的证明,并捉供公租房使用权证和五年以上

的水电发票,可申请对应的义务教育学位。 ③因特殊原因而多年

未能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居住房,其首位业主可持与开发单位签订

且经住建部门备案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 、购置发票、一年以上

水电费发票等,为其子女申请对应的义务教育学位。

二、统筹安排入学的相关要求

(一)按上级政策优先安排入学的对象。军人等国家有相关

规定的人员子女入学,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

工作的若干意见》 (军政〔2021〕 247号)等文件精神执行。高

层次人才子女入学,根据《关于加快建设人才高地推动如皋高质

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》 (皋委发〔2021〕 67号)文件精神执

行。

(二)相关进城务工人员、创业人员子女的统筹入学。 (1)

进城务工人员、创业人员子女统筹入学条件: ①非本市城区户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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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适龄儿童、少年,其父母双方均在城务工,与用工单位签订劳

动合同一年以上,并与用工单位共同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一年以上,居住证或租住房协议一年以上,可统筹安排入学。 ②

进城自主创业人员子女统筹安排入学的条件:非本市城区户籍的

适龄儿童、少年,其父母双方在城区的居住证或租住房协议一年

以上,其父母在本市城区自主创业的营业执照一年以上,用工至

少两人且两人有与现营业单位共同缴纳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一年以上(2022年只需捉供用工两人的2022年3月至招生报

名前月的与现营业单位共同缴纳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)。(2)

符合上述条件的进城务工、创业人员子女将统筹安排至城区及周

边有空余学位的学校。

三、招生工作流程

(一)按施教区入学符合条件的儿童、少年,在规定时间内

在网上招生平台报名,具体时间及相关要求见当年招生公告。学

校根据网上报名材料进行初审、现场资料审核,经市教育局审核

确认后,由学校发放入学通知。

(二)统筹入学的儿童、少年,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招生平

台报名,具体时间及相关要求见当年招生公告。市教育局根据网

上报名材料进行初审后,通知其到指定学校进行现场资料审核。

登记入学材料得到确认后,根据相关学校招生规模、学位余额、

申请人数,按相对就近原则,进行统筹安排。统筹入学名单经市

教育局审核确认后,由学校发放入学通知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(一)本工作方案从2022年起开始执行。此前相关政策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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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方案如有冲突,以本方案为准。

(二)各市直幼儿园、各镇(区、街道)教育管理中心参照

本工作方案制订相关学校、幼儿园招生办法。

(三)从严监管招生行为,保障招生公平。招生工作中,坚

持“一生一档” ,在学籍登记前,相关原件原则上由学校保管;

在学籍登记后,相关复印件仍要存档。市教育局将对各学校招生

工作档案进行审核。对执行招生政策不严、工作存在疏漏的单位

和个人追究责任;对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取淌相关学校入学资格;

对相关捉供佐证材料不实的家长,由相关部门进行信用惩处。

(四)本工作方案解释权归如皋市教育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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